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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苏交规〔2022〕6号

各市交通运输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交通运输局，厅机关各处室（部门），

厅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厅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按照《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

件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 158号）要求，根据法律法规制修订及国家政策调整，

厅组织对省交通运输厅制定的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

经过清理，决定：

一、对17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附件1）
二、对1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附件2）
三、对4件文件不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附件3）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2.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3.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决定不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文件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202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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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1.江苏省公路路产损失赔补偿费收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苏交公〔1998〕第

16号）

2.关于实行道路客运班车《进站证》管理制度的通知（苏交运〔2000〕41号）

3.江苏省公路小修保养招标投标管理规定（暂行）（苏交公〔2003〕5号）

4.江苏省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苏交运〔2003〕61号）

5.江苏省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实施细则（苏交公〔2003〕第104号）

6.交通行政执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苏交法〔2004〕62号）

7.关于加快和规范我省旅游客运市场发展的通知（苏交运〔2006〕55号）

8.“江苏快客”、“江苏快货”、“江苏快修”品牌认定管理办法（苏交运〔2007〕
89号）

9.关于贯彻实施《汽车客运站建设规范》的通知（苏交运〔2008〕58号）

10.关于贯彻实施交通运输部《水运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管理办法》的意

见（苏交办〔2009〕33号）

11.关于进一步推进治超工作长效治理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苏交规

〔2010〕3号）

12.江苏省公路水运重点工程建设监督管理办法（苏交规〔2011〕2号）

13.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单位管理办法（苏交规〔2012〕1号）

14.苏北运河船舶过闸管理办法（苏交规〔2013〕1号）

15.江苏省机动车维修配件登记管理办法（苏交规〔2014〕6号）

16.江苏省汽车租赁经营行政许可规范（苏交规〔2014〕10号）

17.江苏省交通运输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苏

交规〔202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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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一、对《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办法》（苏交规〔2012〕9号）

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一条中“（三）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修改为“（三）重大风险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二）将附件《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使用指南》第二条第（三）

项第 1、（1）点修改为“1.相关定义（1）重大风险 根据《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

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第二章第九条规定：重大风险是指一定条件下易导致特别

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风险。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加强重大风险管

控：（一）对重大风险制定动态监测计划，定期更新监测数据或状态，每月不少

于 1次，并单独建档；（二）重大风险应单独编制专项应急措施；（三）重大风险确

定后按年度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风险管控措施进行评估改进，年度评估报告

应在次年 1个月内通过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风险管理系统向属地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报送”。

（三）将附件附表《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支付子目一览表》中

的“3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1）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

评估费（2）重大危险源监控费（3）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费”修改为“3重大风险和

事故隐患评估、监控、专项措施和整改支出（1）重大风险和事故隐患评估费（2）
重大风险监控费（3）重大风险专项措施费（4）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费”。

（四）将附件《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使用指南》中的“重大危

险源”修改为“重大风险”。

二、对《江苏省普通国省道移交和接养管理办法》（苏交规〔2014〕3号）作出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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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一条中“《江苏省省道公路网规划（2011-2020年）》”修改为“《江苏省

省道公路网规划》”。

三、对《江苏省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行政许可规范》（苏交规〔2014〕5号）作出

修改

（一）将第十四条第二款中“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出租汽车客运经营

者经营期内的年审情况、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情况等进行审查”修改为“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江苏省

道路水路运输经营者信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经营者信用情况等开展审

查”。

（二）删去第十五条第三款、第四款。

（三）删去第十六条。

四、对《江苏省出租汽车经营权服务质量招标投标办法》（苏交规〔2014〕9

号）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二十九条。

（二）将第三十条修改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

律、法规、规章依法进行处理。”

（三）将第三十一条中“诚信考核管理”修改为“信用管理”。

五、对《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强制程序规定》（苏交规〔2015〕1号）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条第（二）项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修

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

（二）将附件2和附件10中的“三个月内”修改为“六个月内”。

六、对《江苏省公路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实施细则》（苏交规〔2015〕2号）作出

修改

（一）删去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第（五）项。

（二）将第四十二条中“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修改为“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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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七、对《江苏省内河干线航道通航管理规定》（苏交规〔2015〕3号）作出修改

删去第二十九条。

八、对《〈江苏省港口岸线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苏交规〔2018〕1号）作出修改

（一）将第一条中“《江苏省港口条例》”修改为“《江苏省水路交通运输条

例》”。

（二）将第十条修改为“批准使用港口岸线的建设项目，应当在取得岸线批

准文件之日起三年内开工建设。逾期未开工建设，批准文件失效。批准文件

失效后，如继续建设该项目需要使用港口岸线，应当重新办理港口岸线使用审

批手续”。

（三）将第二十一条中“纳入相关责任主体的征信体系”修改为“按照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记录相关责任主体的失信信息”。

九、对《江苏省交通运输统计管理办法》（苏交规〔2020〕6号）作出修改

将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依法依规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工作，引导交通运输统计调查对

象诚信统计”。

十、对《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苏交规〔2020〕8号）

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一条第（三）项修改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

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二）新增一项作为第十一条第（五）项“（五）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

主观过错的”。

（三）新增一款作为第十一条第二款“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

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四）将第十三条第（三）项修改为“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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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删去第十五条第（八）项。

（六）新增一款作为第十五条第二款“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为

了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行政机关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

措施的行为，依法快速、从重处罚”。

十一、对《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管理办法》（苏交规〔2020〕9

号）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八条中“黑名单”修改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二）将第二十三条第（一）项中“通报批评”修改为“通报”。

（三）将第二十五条中“通报批评”修改为“通报”。

十二、对《江苏省内河航道船舶过闸信用管理办法》（苏交规〔2021〕4号）作

出修改

将第二十条中“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十三、对《江苏省地方铁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苏交

规〔2021〕6号）作出修改

（一）删去文件名中的“试行”。

（二）将第三十九条中“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十四、对《江苏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苏交规

〔2022〕3号）作出修改

删去文件名中的“试行”。

此外，对上述条款新增和删减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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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决定不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文件

1.江苏省交通厅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苏交法〔2000〕33号）

2.关于调整省、市、县三级船舶检验机构工作职责的通知（苏交海〔2002〕13
号）

3.江苏省交通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苏交法〔2006〕11号）

4.《江苏省农村客运站建设规范》《江苏省农村客运站、亭设计推荐方案》

（苏交运〔2007〕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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